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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 &
生 活 補給站
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        整理／公關部  

財 經  &
生 活

全
台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可
支
配
所
得

二
萬
七
六
五
九
萬
元

  

行
政
院
主
計
總
處
調
查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全
台
平
均
每
人
每

月
可
支
配
所
得
二
．
七
七
萬
元
，
以
新
竹
市
三
．
六
七
萬

元
首
度
居
冠
，
超
越
台
北
市
的
三
．
六
四
萬
元
，
彰
化
縣

二
．○

八
萬
元
、
南
投
縣
二
．
一
五
萬
元
較
低
；
全
台
平

均
每
人
每
月
消
費
支
出
則
是
二
．
二
萬
元
，
以
台
北
市
二
．

九
二
萬
元
、
新
竹
市
二
．
七
三
萬
元
最
多
，
彰
化
縣
一
．

五
八
萬
元
、
雲
林
縣
一
．
七
一
萬
元
最
省
。

  

所
謂
「
可
支
配
所
得
」
，
指
所
得
總
額
扣
除
稅
費
、
利
息

等
非
消
費
支
出
，
每
人
可
支
配
所
得
則
以
「
每
戶
可
支
配

所
得
」
除
以
「
每
戶
人
數
」
；
所
謂
「
消
費
支
出
」
，
包

括
食
物
、
衣
著
、
房
租
、
水
電
、
交
通
、
通
訊
、
醫
療
、

教
育
等
支
出
，
就
是
日
常
生
活
開
銷
。

  

根
據
主
計
總
處
資
料
，
二○
一
七
年
全
台
平
均
每
人
每

月
可
支
配
所
得
二
萬
七
六
五
九
元
，
較
上
年
增
加
七○

一

元
。
其
中
，
新
竹
市
因
受
惠
於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，
以
三
萬

六
七
四
八
元
居
冠
，
較
上
年
增
加
五
一
三
九
元
，
台
北
市

三
萬
六
三
七
八
元
、
新
竹
縣
三
萬
一
一
七
一
元
分
居
二
、

三
名
；
相
較
之
下
，
彰
化
縣
二
萬
八○

三
元
、
南
投
縣
二

萬
一
四
九
六
元
、
雲
林
縣
二
萬
二
四
九
六
元
較
低
。

  

另
外
，
二○

一
七
全
台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消
費
支
出
二
萬
二

○

三
二
元
，
較
上
年
增
加
九
四
六
元
。
各
縣
市
中
，
有
十

個
縣
市
超
過
兩
萬
元
，
以
台
北
市
二
萬
九
二
四
五
元
最
高
，

增
加
七
六
九
元
；
新
竹
市
二
萬
七
二
九
三
元
、
新
竹
縣
二

萬
四
八
六
四
元
居
次
，
分
別
增
加
五
四
四
元
及
三
四○

二

元
；
而
彰
化
縣
一
萬
五
八
四
四
元
最
省
，
減
少
七○

○

元
；

雲
林
縣
一
萬
七○

六
一
元
、
澎
湖
縣
一
萬
七
一
三
八
元
次

低
，
分
別
增
加
一
五
二
六
元
及
減
少
五
二
二
元
。

民
眾
可
考
量
自
身
需
求 

適
時
購
買
長
期
照
顧
保
險
商
品

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因
應
我
國
高
齡
化
趨
勢
，
消
費
者
宜
及

早
規
劃
以
因
應
高
齡
化
社
會
之
老
年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，
金
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可
考
量
自
身
需
求
，
適
時
購
買
長
期
照
顧

保
險
商
品
，
為
長
期
照
顧
風
險
預
做
準
備
。

 

依
「
長
期
照
顧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」
，
被
保
險
人
於
符

合
契
約
條
款
約
定
之
「
長
期
照
顧
狀
態
」
者
，
不
論
造
成

該
狀
態
之
原
因(

疾
病
或
傷
害)

為
何
，
保
險
公
司
即
應
依

約
給
付
「
長
期
照
顧
一
次
保
險
金
」
或
「
長
期
照
顧
分
期

保
險
金
」
，
有
助
於
民
眾
支
應
長
期
照
顧
所
產
生
之
一
次

性
及
持
續
服
務
需
要
。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購
買
該
類
商
品

前
宜
注
意
下
列
事
項
，
並
應
審
慎
評
估
自
身
之
保
障
需
求

及
瞭
解
保
險
商
品
之
特
性
，
避
免
日
後
因
認
知
不
同
而
衍

生
爭
議
：

 

一
、
「
長
期
照
顧
狀
態
」
定
義
：
長
照
保
險
之
「
長
期

照
顧
狀
態
」
是
指
被
保
險
人
符
合
契
約
條
款
約
定
之
生
理

功
能
障
礙
或
認
知
功
能
障
礙
之
一
者
，
消
費
者
於
投
保
前

應
充
分
瞭
解
相
關
名
詞
定
義
。

  
二
、
申
領
保
險
金
應
具
備
文
件
及
免
責
期
間
：
保
險
公
司

針
對
不
同
的
長
照
給
付
項
目
於
契
約
條
款
明
定
受
益
人
申

領
時
應
檢
附
之
文
件
可
能
不
同
；
另
該
類
保
險
商
品
一
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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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有
免
責

期
間
，
是

指
被
保
險

人
自
符
合

「
長
期
照

顧
狀
態
」

起
，
需
持

續
一
段
約

定

時

間

(

免

責

期

間
不
得
高

於
六
個
月)

後
，
保
險
公
司
才
開
始
給
付
長
期
照
顧
保

險
金
，
消
費
者
於
申
請
理
賠
時
應
注
意
相

關
條
款
約
定
。

 

另
目
前
市
場
上
除
了
長
期
照
顧
保
險
商

品
外
，
亦
有
銷
售
含
有
定
期
給
付
之
「
特

定
傷
病
保
險
」
及
「
殘
扶
險
」
商
品
，
該

等
商
品
雖
然
與
長
期
照
顧
保
險
商
品
一
樣

都
具
有
定
期
給
付
保
險
金
的
功
能
，
惟
二

者
之
理
賠
認
定
標
準
、
承
保
事
故
及
保
障

範
圍
各
有
不
同
，
民
眾
購
買
前
務
必
充
分

瞭
解
保
險
商
品
之
特
性
及
內
容
。

 

有
關
保
險
契
約
當
事
人
權
利
義
務
皆

詳
載
於
保
單
條
款
，
各
保
險
業
所
銷
售
長

期
照
顧
保
單
條
款
相
關
資
料
，
消
費
者
可

逕
自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網
站

／
保
險
專
區
／
保
險
商
品
查
詢
選
項
中
下

載
，
或
電
洽
保
險
公
司○

八○
○

免
費
服

務
專
線
、
或
向
業
務
員
索
取
。
對
於
保
單

條
款
約
定
有
不
清
楚
的
地
方
，
除
可
逕
向

業
務
員
諮
詢
外
，
亦
可
進
一
步
向
保
險
公

司
確
認
，
以
確
保
自
身
權
益
。

公
共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注
意
事
項

 

國
人
重
視
休
閒
旅
遊
活
動
，
常
參
加
活

動
或
至
遊
樂
場
所
旅
遊
或
住
宿
，
金
管
會

表
示
，
由
於
旅
宿
業
者
或
舉
辦
各
類
活
動

業
者
均
可
能
面
臨
民
眾
於
住
宿
場
所
或
參

加
活
動
時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而
有
體
傷
或
財

物
損
失
之
情
形
，
相
關
營
業
場
所
或
舉
辦

活
動
之
主
管
機
關
會
要
求
業
者
需
投
保
公

共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，
以
提
供
保
險
保
障
。

  
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，
公
共
意
外
責
任
保

險
與
傷
害
保
險
之
性
質
不
同
，
責
任
保
險

之
理
賠
需
確
認
投
保
業
者(

被
保
險
人)

是

否
依
法
應
負
賠
償
責
任
，
且
應
就
個
案
事

實
認
定
是
否
屬
保
單
約
定
之
承
保
範
圍
。

民
眾
出
入
公
共
場
合
或
參
與
活
動
，
可
主

動
詢
問
業
者
或
活
動
主
辦
單
位
之
投
保
狀

況
，
或
檢
視
所
參
加
活
動
簡
介
之
相
關
投

保
資
訊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。

二○

一
九
年
地
價
稅
各
項
優
惠
稅

率
申
請
期
限
延
至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
 

彰
化
縣
地
方
稅
務
局
提
醒
納
稅
義
務

人
，
供
自
用
住
宅
、
工
業
用
地
、
騎
樓
、

道
路
、
寺
廟
、
教
堂
使
用
的
土
地
，
符
合

特
別
稅
率
或
減
免
條
件
者
，
應
於
每
年

地
價
稅
開
徵
四
〇
日
前(

即
九
月
二
十
二

日
前)

提
出
申
請
，
今
年
九
月
二
十
二
日

適
逢
例
假
日
，
延
長
申
辦
期
限
至
九
月

二
十
三
日
。

 

為
保
障
自
身
權
益
，
請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
依
規
定
於
期
限
內
提
出
申
請
，
經
核
准
者
，

今
年
度
的
地
價
稅
即
可
享
受
節
稅
的
優

惠
，
如
果
逾
期
才
申
請
，
則
要
等
到
次
一

年
度
才
能
適
用
。
如
有
疑
問
請
撥
打
該
局

免
費
服
務
電
話○

八○
○

四
七
六
九
六
九

或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洽
詢
。

電
動
車
免
徵
使
用
牌
照
稅

 

台
中
市
政
府
地
方
稅
務
局
表
示
，
直
轄

市
及
縣
（
市
）
政
府
於
下
列
期
間
得
對
完

全
以
電
能
為
動
力
之
機
動
車
輛
免
徵
使
用

牌
照
稅
：
一
、
電
動
汽
車
：
自
二○

一
二

年
一
月
六
日
起
至
二○

二
一
年
十
二
月

三
十
一
日
止
。
二
、
電
動
機
車
：
自
二○

一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起
至
二○

二
一
年
十
二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10RICH 達人　2019　MAR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為
鼓
勵
民
眾
多
使
用
綠
色

交
通
工
具
，
共
同
建
構
低
碳
城
市
，
對
於

車
輛
行
照
地
址
登
記
在
台
中
市
之
完
全
以

電
能
為
動
力
的
汽
機
車
，
均
已
核
定
至
二

○

二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免
徵
使
用

牌
照
稅
；
所
稱
完
全
以
電
能
為
動
力
之
車

輛
是
指
純
電
動
車
，
並
不
包
含
油
電
混
合

車
或
燃
油
車
。

 

如
對
使
用
牌
照
稅
相
關
事
項
有
任
何
疑

問
或
不
明
瞭
之
處
，
歡
迎
撥
打
地
方
稅
務

局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免
費
電
話
或

○

四
︱
二
二
五
八
五○

○
○

按
一
接
電
話

客
服
中
心
，
將
有
專
人
提
供
服
務
。

要
、
被
保
險
人
非
同
一
人
之
保
單

保
單
價
值
應
併
計
遺
產
課
稅

  

陳
先
生
來
問
，
父
親
生
前
以
自
己
為
要

保
人
，
子
女
為
被
保
險
人
，
投
保
數
筆
保

險
，
請
問
該
保
單
是
否
免
課

徵
遺
產
稅
？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
稅
局
表
示
，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九
款
規
定
，

約
定
於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時
，

給
付
其
所
指
定
受
益
人
之
人

壽
保
險
金
額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
額
，
是
指
要
保
人
與
被
保
險
人
同
一
人
時
，

始
可
適
用
。
陳
先
生
的
父
親
所
遺
之
保
險
，

要
保
險
人
與
被
保
險
人
並
非
同
一
人
，
未

有
前
揭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規
定
之
適
用
。

  

該
局
說
明
，
陳
先
生
父
親
為
要
保
人
，

其
對
該
保
單
享
有
隨
時
終
止
契
約
並
取
得

解
約
金
之
權
利
，
亦
得
以
保
險
契
約
向
保

險
人
借
款
，
並
得
指
定
或
變
更
受
益
人
，

對
保
險
契
約
享
有
財
產
上
之
權
利
，
故
要

保
人
死
亡
時
，
所
遺
被
保
險
人
非
要
保
人

保
單
之
權
利
價
值
，
核
屬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「
其
他
一
切
有
財

產
價
值
之
權
利
」
，
應
併
入
遺
產
總
額
課

稅
。

 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身
故
親
屬
之
投
保

狀
況
，
親
人
往
往
不
清
楚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
如
欲
查
明
被
繼
承
人
投
保
狀
況
，
可
至
中

華
民
國
人
壽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網
站

（http://w
w

w
.lia-ro

c.o
rg.tw

/

）
下
載
「
保

險
業
通
報
作
業
資
訊
系
統
」
資
料
查
詢
申

請
表
，
填
寫
申
請
表
及
備
齊
相
關
文
件
，

寄
送
到
壽
險
公
會
申
請
提
供
被
查
詢
人
的

投
保
資
訊
，
以
利
正
確
申
報
遺
產
稅
。

出
售
土
地
可
善
用
土
地
增
值
稅
一

○

％
優
惠
稅
率
節
稅

 

台
中
市
政
府
地
方
稅
務
局
表
示
，
出

售
土
地
申
報
土
地
增
值
稅
有
分
一
般
用
地

和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，
一
般
用
地
稅
率
為
二

○

％
～
四○

％
，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則
為
一

○

％
，
符
合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條
件
的
納
稅

義
務
人
可
善
加
利
用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土
地
增
值
稅
每
人

僅
「
一
生
一
次
」
適
用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優

惠
稅
率
，
但
如
符
合
「
一
生
一
屋
」
之
規

定
，
則
申
請
次
數
不
限
。
特
別
注
意
的
是

「
一
生
一
屋
」
的
條
件
較
「
一
生
一
次
」

嚴
苛
，
除
了
已
適
用
過
「
一
生
一
次
」
外
，

主
要
的
條
件
為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、
配
偶
及

未
成
年
子
女
除
了
該
自
用
住
宅
外
，
名
下

無
其
他
房
屋
；
另
尚
須
符
合
出
售
前
持
有

該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六
年
以
上
，
土
地
所
有

權
人
、
配
偶
或
未
成
年
子
女
須
設
有
戶
籍

且
持
有
該
房
屋
連
續
滿
六
年
，
出
售
前
五

年
內
無
營
業
使
用
或
出
租
，
且
都
市
土
地

適
用
面
積
不
超
過
一
五○

平
方
公
尺
、
非

都
市
土
地
不
超
過
三
五○

平
方
公
尺
。
稅

務
局
特
別
提
醒
納
稅
義
務
人
，
申
請
適
用

「
一
生
一
屋
」
優
惠
稅
率
者
，
如
該
房
屋

為
成
年
子
女
所
有
，
或
僅
成
年
子
女
設
立

戶
籍
均
不
符
規
定
。


